
新疆北新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

 

 根据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上市公司治理准 

则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等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和《新疆北新

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等的相关规定，我们作为新疆北新路桥集团股份有

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事，在仔细审阅公司董事会向我们提交的 

有关资料，并就有关情况向公司董事会及有关工作人员进行问询的基础上，基于 

我们个人的客观、独立判断，对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

以下意见：  

一、 关于股权收购暨关联交易的事项 

经核查，我们认为：本次股权收购暨关联交易，旨在进一步提升公司对鼎源

公司的管理和运营效率，从而提升公司整体盈利能力，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长

远利益。没有对上市公司独立性构成影响，没有发现有侵害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

和情况，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。 

基于上述情况，我们同意将《关于股权收购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提交公司第

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。 

二、 关于投资开发北新御龙湾一期 B 组团、一街区项目的事项 

经核查，我们认为：在前期开发“北新御龙湾一期 A组团”取得较好的投资

收益的基础上，公司有计划的投资开发北新御龙湾一期 B组团、一街区项目有利

于保证本公司在重庆市合川区草街示范园整体收益，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不

利影响，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基于上述情况，我们同意将《关于投资开发北新御龙湾一期 B组团、一街区

项目的议案》提交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。  



（此页无正文，为新疆北新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

第二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的签字页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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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新疆北新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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